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专项核查意见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本保荐机构”）作为深

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创新源”或“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

关规定，经审慎核查，就科创新源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相关事项，发

表如下专项意见：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为有效推进公司业务的发展，2019 年度公司计划与无锡昆成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昆成”）签署《日常采购供货框架合同》，并根据实际

项目情况签署具体采购合同，总金额不超过 500 万元人民币。 

2018 年度公司预计与无锡昆成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不超过 500 万元，实际发

生的交易金额为 79.45 万元。预计 2019 年度公司与无锡昆成发生的日常关联交

易累计金额不超过 500 万元，交易内容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并按照市场定

价原则确定交易价格。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审议程序如下： 

1、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4 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

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2、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关联董事需要回避表决，经由董事会审议通过

后实施，无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

生金额 

向关联人

采购原材

料 

无锡昆成 

向无锡昆成采

购面胶小料和

衬底小料 

基于成本加成

及合理利润空

间原则 

不超过 180 万

元 
X 39.81 

向关联人

购买成品 
无锡昆成 

向无锡昆成采

购电力行业用

绝缘密封材料 

参考同类产品

市场价格，并

综合考量材料

成本、加工费

用等因素，双

方协商定价。 

不超过 320 万

元 
X 39.63 

合计 
不超过 500 万

元 
X 79.45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

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引 

向关联人

采购原材

料 

无锡昆

成 

向无锡昆成

采购小料等

原材料 

39.81 
不超过

200 万元 
100% 80.10%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18年8月9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

fo.com.cn）上披露

的《关于与无锡昆

成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发生日常

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码：

2018-063） 

向关联人

购买成品 

无锡昆

成 

向无锡昆成

采购电力行

业用绝缘密

封材料 

39.63 
不超过

300 万元 
29.55% 86.79%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

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

说明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根据双方实际签订合同金额和执

行进度确定，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

产生差异系由市场波动需求、客户需求变化、业务发展需要、公

司生产布局等多重因素影响所致。同时，公司尽量避免与关联方

发生关联交易，因此实际发生情况大多小于预计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

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

的说明 

经核查，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差异的原因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对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及业绩未

产生重大影响。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验情况，

交易定价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

股东的利益。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无锡昆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00588459970H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4、注册地址：无锡市金山北科技园金山四支路 8 号 1 号楼一楼 

5、法定代表人：朱沁 

6、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7、经营范围：各类新技术、新材料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及技

术服务;光伏设备、光电产品、电气机械及器材、专用设备、橡塑制品、电线电

缆、电子产品、医疗器械、通讯设备（不含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和发射装置)的技

术开发、制造、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深圳汇智新源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650.00 65.00 

2 朱沁 188.65 18.865 

3 张曾霞 62.3 6.23 

4 张武安 42.7 4.27 

5 徐新洁 42.7 4.27 

6 杨雯仪 13.65 1.365 

合计 1,000.00 100.00% 

9、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3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4,483,954.59 42,102,334.21 

负债 4,951,787.09 5,532,473.52 

净资产 39,532,167.50 36,569,860.69 

营业收入 11,885,201.76 43,601,548.94 

营业利润 3,964,824.59 13,423,466.34 

净利润 2,962,306.81 10,029,560.43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无锡昆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参与设立的产业并购基金深圳汇智新

源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控股的公司，公司作为产业并购基金的有限合伙人

出资人民币 4,900 万元，占出资份额的 49%。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钟志辉先生为

公司持股 5%以上的个人股东，直接持有公司 7,453,8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 8.35%，钟志辉先生在无锡昆成担任董事一职。同时，钟志辉先生持有深

圳嘉树控股有限公司 100%股权，深圳嘉树控股有限公司为深圳市汇智天玑股权

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并持有其 80%的出资额。因此无锡昆成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方。 

（三）履约能力分析 

无锡昆成目前生产经营一切正常，财务状况正常，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日常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为有效推进公司业务的发展，2019 年度公司将根据实际项目情况向无锡昆

成采购原材料（面胶小料和衬底小料等）和采购成品（电力行业用绝缘密封材料

等），总金额不超过 5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向无锡昆成购买生产用料的定价基于成本加成及合理利润空间原则，向

无锡昆成购买成品的定价通过参考同类产品市场价格，并综合考量材料成本、加

工费用等因素，双方参考前期历史交易价格协商定价。交易价格合理且较为稳定。 

原则上无锡昆成应在产品经公司验收合格后提供货款发票，公司收到发票并

入账之后按双方约定的支付方式执行，若发票未及时提供，货款将延期支付。 

关联交易订单由交易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在预计金额范围内签署。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公司向无锡昆成采购的配料是生产高性能特种橡胶胶粘带需要的一种小料，

该配料为高性能特种橡胶胶粘带配方的一部分，公司亦掌握该种配料的配方及生

产工艺，具备自产能力，出于对配方技术妥善保密的目的，公司决定对 KC80 胶

带部分配方技术采取分段隔离异地配料的措施，自 2014 年以来，公司即向无锡



昆成采购该部分配料，通过向其采购该配料很好保护了配方，该项交易一直持续

到 2017 年 10 月。出于生产、研发等相关因素的考虑，2017 年 10 月份开始，公

司开始自产该配料，用公司自产配料生产的产品经检测在技术指标、产品品质方

面完全符合客户的要求，但出于配方保密的考虑，公司决定自 2018 年 8 月以后

还是延续前期向无锡昆成采购配料的交易，放弃自产配料，公司在生产过程中专

注于其他原料的混配以及配方的改进。通过向无锡昆成采购配料有效隔离和控制

了 KC80 胶带配方的知晓范围，消除了配料操作人员因全程接触配方过程而知悉

全部配方秘密的可能性，避免了配方秘密自生产端整体泄露的风险。 

公司向无锡昆成采购的成品主要为电力行业用绝缘密封材料，无锡昆成自设

立以来一直专注于电力行业用绝缘密封材料的研发、生产及制造，在电力行业用

绝缘密封材料业务领域经营经验丰富，产品深受客户信赖，公司在前期经营过程

中主要专注于通信业务领域的经营，涉及到电力行业产品，也与无锡昆成进行了

业务合作，本次向无锡昆成采购成品延续前期的交易，亦是公司与无锡昆成合作

共同开拓电力行业业务计划的一部分。 

因此，公司本次向无锡昆成采购生产用配料及电力行业用绝缘密封材料具有

合理性和必要性。 

（二）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本次关联交易中向关联人购买生产用配料的定价基于成本加成及合理利润

空间原则；向关联人购买成品的定价通过参考同类产品市场价格，并综合考量材

料成本、加工费用等因素，在考虑上述定价原则的基础上，参考前期成交历史，

由双方协商确定最终的成交价格，价格的确定方式合理且较为稳定。关联交易具

有公允性。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与无锡昆成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向无锡昆成采购生产配料和电力行

业用绝缘密封材料产品，具有合理性、必要性、公允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需经公司董事

会审议，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通过本次关联交易能够有效隔离和

控制 KC80 胶带配方的知晓范围，消除配料操作人员因全程接触配方过程而知悉

全部配方秘密的可能性，避免配方秘密自生产端整体泄露的风险，同时有助于公



司与无锡昆成合作共同开拓电力行业业务，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经审阅公司提交的《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并了解了相关关联交易的背景情况，认为相关关联交易对公司日常生

产经营有积极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将此项

议案提交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合理、定价公允、履行的

程序完备，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有积极的影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也不存在公司主要业务因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的可能性。独

立董事对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无异议。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审阅了科创新源《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第二届董事

会第九次会议议案和决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议案和决议、独立董事事前

认可意见及独立董事意见等文件。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1、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

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2、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规定。 

3、保荐机构对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杨小虎                      韦  东 

 

 

 

 

 

                                        保荐机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加盖保荐机构公章） 

 

                                              2019 年    月    日 

 

 

 

 

 

 


